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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九日--十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1〕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各省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全体同志： 

    党内的组织上的改造是我们党目前最紧急最严重的问题。从“八七”会议以来，至此次中央扩大会议，党的政治任务

和目前斗争的策略，已有更明显更具体的决定，同时工农阶级的革命亦日益高涨，军阀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纷争亦日益

激烈，而且继续不断的崩溃。当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主观力量是否能在新的政治任务和策略之下领导这高涨的革命潮

流，向前奋斗以至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最后胜利。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已很明显的指出我们党因为组织上将别是

各级指导机关有极大的缺陷，——机会主义的余毒，必须经过一次澈底的改造，始能担负此一任务。而党员群众在“八

七”以后更始终未能深切了解党的新政策，并且党的上级指导机关更多于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

布到党员群众中去。所以“八七”会议以来的新精神，党员群众只是从群众斗争中了解了一些，但这样的了解于党的行动

党的组织是有极大缺陷，而不能产生出一个行动的革命的组织的。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

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

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 

    一、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从小组以至省委，必须经过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的选举，重新改组一次，具体办法如下： 

    （—）小组组长或支部书记由所属全体党员选举。 

  （二）支部书记支部干事会由支部大会选举，支部党员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上时得因当地环境关系分次开会选举，总

计票数最多者当选。 

    （三）区委在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内的（依照当地环境关系而定，下仿此）由区大会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外则由各

支部大会选出三十人至五十人（每支部选一人或数人）的代表会议或分次大会选举之。 

  （四）县委市委由各支部选举三十人至五十人的代表会议选举之（支部数目超出代表数目时，得适用复选法）。 

  （五）省委由各县委各特支各直辖区委选举三十人到五十人之代表会议选举之，正式代表中之工农分子须占二分之一

以上，并须有重要工厂支部的代表。 

  二、无论选举代表或选举指导机关之会议，在选举前，须提出中央扩大会议之决议及全国党的问题材料特别是当地党

内的问题，在会议中引起群众的激烈的辩论，使群众了解党内组织上的一切缺点和改造的意义后然〔然后〕开始选举。 

  三、省委市委县委须派出真能了解“八七”会议，扩大会议的种种决议和具有澈底改造组织的精神的分子出席下级党

部选举代表及改组领导机关的会议，指导“党内讨论”，中央须派出同样的分子到重要的省分及重要的工农区域指导改组

并巡视。 

  四、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

群众的讨论，务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即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先经过群众的讨

论，亦必须使上级党部的策略得到党员群众的了解。 

  五、除非该地党部极端没有基础（如新成立的支部），或因发生特殊问题该党部不能行使职权时，或因事实上必要经

过下级党部的请求时，上级党部不要派人去作书记，或常务委员。 

  中央 

  十一月十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注释 

  〔1〕原件标明时间“十一月十日”有误，根据本文内容和中央通告序号判定，应为“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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